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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复不受决字[2024]8 号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刘帅，男，汉族，xxxx 年 x 月 xx 日出生，身

份证号码：372323xxxxxxxx3052，住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河

流镇。

被申请人：广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：湖北省广

水市应山办事处应十大道 1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大威，局长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违法为由提出的行政复

议申请，以邮寄方式向本机关递交申请行政复议材料，本机

关于 2024 年 7 月 8 日收到该申请。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

具体事由为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25 日购买了广水市 xxx

商贸有限公司关庙分公司销售的单价 35元的 xxxx 牌男士洁

面乳 1 个，认为该产品存在问题，于 2024 年 5 月 25 日向被

申请人寄出投诉举报信。行政复议请求为：一、确认被申请

人行政不作为违法；二、责令履行法定职责。

经本机关审查，截至2024年 5月 25日申请人已在12315

平台投诉 100 次，举报 1 次，投诉举报数量远超过普通消费

者正常投诉量。其中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25 日在随州市

境内以相同或相似理由共投诉了 4 个市场主体，分别为：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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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 xxxx 购物中心、广水市 xxx 商贸有限公司关庙分公司、

广水市 xxx 商贸有限公司、广水市骆店 xx 超市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

条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

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”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条：“消费者为生活

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，其权益受本法保护”，

申请人在不同的经营场所多次购买问题商品，以购买的商品

存在问题为由，反复多次以相同或者类似理由向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投诉举报，继而申请行政复议，从其投诉举报行为的

频繁性、重复性特征来看，申请人显然不是以消费为目的，

违反诚实信用原则，该行为表明其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为维

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投诉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“侵犯其

合法权益”的情形，不具备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。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不予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

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一日


